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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研析 

一、 題目：不在籍投票相關問題之探討 

二、 所涉法律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 

三、探討研析 

    台企聯常務理事徐正文表示，2020年總統、立委大選日卡

在過年前，讓台商不方便返國投票，行使公民投票權會受影響，

呼籲政府重視海外數十萬台商、台幹心聲，推動不在籍投票1。 

         所謂不在籍投票，是指選民在選舉日因某些特殊因素無法

到指定的投票所親自投票時，可事先向選務機關申請，以其他

合法方式行使投票權的制度2。揆諸各國在不在籍投票之行使方

式，大致可分為通訊投票、代理投票、提前投票、設置特別投

票所與移轉投票等方式。 

         不在籍投票制度在我國已經是一個討論經年的議題了，內

政部早在民國 85年便與中央選舉委員會組成「研修選罷法專案

小組」，討論是否採行不在籍投票3。即便在政黨輪替之後，內

政部仍然持續進行規劃及研究，包括辦理「民眾對不在籍投票

看法」民意調查，以及委託學者專家對於不在籍投票制度的內

涵及可行建議進行研究。經多年討論，以採行移轉投票方式，

由選民「本人」、「親自」、「在投票當日」、「前往投票所」

投票，較為國人所接受。 

         107年 1月 3日修正公布之公民投票法第 25條規定：「主

管機關辦理全國性公民投票，得以不在籍投票方式為之，其實

施方式另以法律定之。」已賦予全國性公民投票實施不在籍投

                                                      
1 大選卡春節前  台商倡不在籍投票，旺報，2019 年 11 月 10 日。 
2 台灣大百科全書，蘇子喬，文化部，2002 年 1 月 4 日。 
3 隨杜卿，「不在籍投票制度」的疑與釋，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10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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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定公民投票日定於 8 月的第 4 個星期六，自民國 110 年

起，每 2 年舉行 1 次。上開條文業將全國性公民投票與總統、

副總統選舉、立法委員選舉或地方性公職人員選舉脫勾處理，

不再與上開選舉同日舉行投票。考量公投事項是對「事」的投

票，且全國性公民投票選務作業較為單純，先行採行較不具爭

議性。至於針對選舉權是否實施不在籍投票乙事，內政部曾於

107年 5月 25日召開「研議全面實施不在籍投票公聽會」，基

於作業之可行性，並兼顧投票秘密以及社會信任度，與會代表

多數認為不在籍投票於總統、副總統選舉優先實施，並以全國

選舉人為適用對象、採行移轉投票方式，較具共識。 

四、建議事項 

    在美國、英國、日本、韓國、德國、澳洲等民主國家，不

在籍投票的制度早已行之有年。現在國內反對實施不在籍投票

的意見多屬於技術層面上的疑慮，實際上是「信任」大於「技

術」問題，但皆認不在籍投票選制的價值理念是趨勢，並已研

究討論經年，且符合憲法精神，就不應再持續「坐而論道」，理

應要儘早就比較沒有爭議的部分實施，謹提出下述建議供參： 

     一、推動不在籍投票選制符合世界潮流，且選舉權為公民最基

本之參政權，公民投票則為實踐直接民主之機制，兩者皆為

憲法所賦予具有普世價值之公民基本權利。為保障選舉人及

投票權人之投票權益，增加民主正當性，應儘早推動不在籍

投票選制。 

     二、由於我國特殊的政治環境，可以選擇較具共識的不在籍投

票的移轉投票先行實施，並以總統、副總統選舉、全國不分

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

立法委員選舉及公投投票先行實施，但未取得政黨及國民共

識前，不宜輕率實施海外不在籍投票。 



     三、爾後公民投票將與公職人員選舉分開辦理，選務作業較為

單純，以公民投票作為推動不在籍投票之開端，可保障投票

權人之投票權益，亦不影響公職人員選舉順利舉行，建議於

109年第 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屆立法委員選舉辦理過

後，依據公民投票法第 25條：「主管機關辦理全國性公民投

票，得以不在籍投票方式為之，其實施方式另以法律定之。」

之規定，儘速啟動研擬公民投票不在籍投票法草案作業，廣

泛徵詢各界意見，作為制定法案具體施行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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